《洛阳市洛龙区伊河湾项目2024年度营销物料制作与安装框架合同》补充协议
甲方：【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】
乙方：【河南彩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】
鉴于：
甲、乙双方于2024年8月签订了《洛阳市洛龙区伊河湾项目2024年度营销物料制作与安装框架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现甲、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如下：
一、将原合同第2.2变更为：
[bookmark: _GoBack]费用：本合同价款暂定为：￥190000元（大写人民币壹拾玖万圆整）（以下简称“暂定合同金额”）；其中不含税金额为¥168141.59元（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万捌仟壹佰肆拾壹圆伍角玖分），增值税税金为¥21858.41元（大写人民币贰万壹仟捌佰伍拾捌圆肆角壹分），税率13%。包干单价包含人工、材料、机械、税费、安装、安全、风险、运费、装卸费等一切可能发生的直接及间接费用。
二、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四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盖章处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日期：2025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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